《青阳县传统建筑修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依据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聚焦传统村落保护，以“保护为先，利用为基，传承为本”为原则，更好地推进我县传统建筑修缮全过程管理，促进传统建筑活化利用，做好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根据《安徽省委办公厅 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传承的指导意见》（皖办发﹝2023﹞36号）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4年传统村落传统建筑保护利用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建村函﹝2024﹞16号）等有关规定，起草制定了《青阳县传统建筑管理修缮办法》。
二、主要内容

《青阳县传统建筑修缮管理办法》共二十二条，主要包括传统建筑修缮的范围、原则、相关管理单位职责、产权人或使用人的责任、专项资金的筹措和使用、设计施工监理应具有相应的资质、提高防灾能力、禁止性行为、补助资金标准、应急防控及责任追究等内容。

三、起草过程

近年来，我县传统建筑房屋先行状况堪忧，房屋安全性问题凸显，部分传统建筑即将面临着倒塌和消失的风险，开展我县传统建筑修缮工作已迫在眉睫，我局于2024年1月组织专家深入国家及省级传统村落，实地调研传统建筑房屋现状，起草了《青阳县传统建筑修缮管理办法草案》；2月组织专家讨论，完成《青阳县传统建筑修缮管理办法》初稿；3月组织召开青阳县传统建筑管理修缮办法专题会议进行研究；4月向县直有关部门和各乡镇人民政府征求意见。

